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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双戛乡河沟村、底母落村1宗商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六盘水梅花山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双戛乡河沟村、底母落村1宗商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钟土国用（籍）第20164841T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194584.1平方米。根据《六盘水市城乡规划局钟山分局关于六盘水梅花山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取得国有土地规划控制指标的说明》，估价对象容积率不高于3.6，本次设定估价对象容积率为3.6，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700502.76平方米。        
估价目的：六盘水梅花山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拟使用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双戛乡河沟村、底母落村1宗商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分办理贷款手续。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估价期日：2019年5月30日（评估专业人员勘察现场之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钟土国用（籍）第20164841T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商服。本次评估以上述文件为依据，评估设定用途为商服。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土地使用权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即通路、通临电、通临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即为实际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钟土国用（籍）第20164841T号]，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194584.1平方米。根据《六盘水市城乡规划局钟山分局关于六盘水梅花山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取得国有土地规划控制指标的说明》，估价对象容积率不高于3.6，本次设定估价对象容积率为3.6，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700502.76平方米。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终止日期为2056年9月19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7.33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其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7.33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19年5月30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即通路、通临电、通临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商业，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7.33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比较法、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19年5月30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宗地编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使用证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土地使用年限/年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六盘水梅花山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双戛乡河沟村、底母落村1宗商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钟土国用（籍）第20164841T号
	商服
	——
	商服
	3.6
	——
	3.6
	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7.33
	194584.1
	700502.76
	2077
	577
	40408

	抵押价格
	40408

	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钟土国用（籍）第20164841T号]复印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未设定租赁等其他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国有土地使用证》[钟土国用（籍）第20164841T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六盘水市城乡规划局钟山分局关于六盘水梅花山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取得国有土地规划控制指标的说明》。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钟土国用（籍）第20164841T号]复印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权。
（2）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土地使用权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
综上，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6.根据《物权法》[主席令第六十二号]第二百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7. 截至本估价报告出具日，土地使用权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钟土国用（籍）第20164841T号]等相关资料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进行核对。提请金融机构注意，发放贷款前，抵押物需按照规定进行抵押登记。并确定实际抵押物与本估价报告估价对象是否一致，如有改变，需进行重新评估。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9年5月30日

附件1：测算过程
一、估价测算过程

Ⅰ.市场比较法
1.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六盘水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取得下列三个案例：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六盘水市钟山区双戛乡河沟村、底母落村
	水城县坪寨乡
	水城县玉舍镇玉舍村
	水城县玉舍镇玉舍村

	　

交易时间
	2019年5月30日
	100
	2018-11-23
	99
	2017-10-20
	97
	2017-10-20
	97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37.33　
	100
	40　
	102
	40
	102
	40　
	102

	　

容积率
	3.6
	100
	1.5
	120
	1.5
	120
	1.5
	120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不一致
	100
	较不一致
	100
	较不一致
	100
	较不一致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临街状况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未命名
	100
	未命名
	100
	未命名
	100
	未命名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94584.1
	100
	17138.14
	99
	58998.89
	99
	55669.57
	99

	
	宗地形状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成交单价
	楼面地价
	——
	805
	823
	793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682 
	671 
	700 
	675 


求取估价对象土地价格

估价对象地上可出让规划建筑面积为700502.76平方米，则有：

土地价格
＝楼面地价×地上可出让规划建筑面积
＝682×700502.76÷10000

＝47774（万元）
Ⅱ.剩余法
1.土地最有效利用方式

估价对象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钟土国用（籍）第20164841T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六盘水市城乡规划局钟山分局关于六盘水梅花山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取得国有土地规划控制指标的说明》，土地使用权人需按上述批准文件中所列规划条件进行开发建设，因此估价对象土地用途为商业、地上容积率3.6为其最有效利用方式。
2.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价值
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采用收益还原法求取估价对象商业用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通过对六盘水市商业用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周边商业用用房租金约为1元/平方米·天，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租金确定为1元/平方米·天。
（转下页）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1760
	A+b+c
	
	

	a
	租金收入(经营收入)
	21733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平方米·天）
	1

	
	
	
	
	建筑面积（㎡）
	700502.76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5%

	b
	押金收入
	27
	押金×利息
	
	押一

	B
	建筑物现值
	226128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安费用
	154111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2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70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1050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150

	e
	相关税费
	231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A)
	建造成本
	174637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B)
	管理费用
	3493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0.02 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284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4 P建
	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销售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及（B）项产生的利润
	1781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 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 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22612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7902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3839.8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1160.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2611.2
	房产原值×（1-30%）×费率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68.1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5

	
	
	
	
	分摊土地面积（㎡）
	194584.1

	(B)
	维修费
	3391.9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0%

	(C)
	保险费
	452.3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D)
	管理费用
	217.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
	13858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290351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1-（(1+g)/(1+Y)） ^n ]/(Y-g)
	还原率（Y）
	5.5%

	
	
	
	
	收益年期(n)
	34.33

	
	
	
	
	年增长比率(g)
	2.5%

	F
	单价(元/平方米)
	4145
	不动产总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700502.76


注： 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3.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290351
	
	
	
	

	2
	开发成本
	226471 +0.1827P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174637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154111 
	700502.76
	220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706
	
	
	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0508
	700502.76
	150
	
	

	5）
	相关税费
	2312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9107
	
	13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3503
	700502.76
	50
	
	

	（4）
	管理费用
	3745 
	
	
	2%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5807
	
	
	2%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P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4187+0.1537P
	
	
	4.75%
	单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537P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4187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15485
	
	
	5.6%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19680+0.1029P
	
	
	1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029P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9680
	
	
	
	

	4 .土地价格
	34381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确定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抵押价格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双戛乡河沟村、底母落村1宗商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市场比较法
	47774
	45%
	40408
	40408

	
	剩余法
	34381
	55%
	
	


附2：

一、市场分析：

1.区域概况

六盘水市，是贵州省的6个地级市之一，驻地钟山区。别称中国凉都。 位于贵州西部乌蒙山区，年平均气温15℃，夏季平均气温19.7℃，冬季平均气温3℃。气候凉爽、舒适、滋润、清新，紫外线辐射适中，被中国气象学会授予“中国凉都”称号，是全国唯一以气候特征命名的城市。六盘水地处滇、黔两省结合部，长江、珠江上游分水岭，南盘江、北盘江流域两岸，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交通四通八达，是西南重要的铁路枢纽城市和物流集散中心之一。截至2016年末，全市国土面积9965平方公里，辖2个区、1个县级市、1个县，常住人口290.7万。
估价对象位于六盘水市双嘎乡，地理位置一般。所在区域内配套设施完善程度较差，综合考虑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公共服务设施齐备度较差。
2.交通条件
估价对象周边道路状况一般，周边无公交线路，路网密集度一般，周边约500米有都香高速，综合考虑估价对象交通便捷度一般。
3.环境条件
估价对象周边有白云山庄、灵山寺等，综合考虑自然及人文环境一般。
4.基础设施设施条件
双嘎乡目前基础设施配套保障程度较差，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条件。估价对象紧邻城市支路，尚未命名。
5.商业繁华度
估价对象位于双嘎乡，周边商业氛围成熟较差，人流量较少，周边无类似商业项目，商业繁华度较差。
6.规划限制
根据海淀区“十三五”规划的要求，估价对象所处区域位于双嘎乡，无特别规划限制，对估价对象土地发展利用无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估价对象所处区域地理位置条件一般、交通条件一般，公共服务设施齐备度一般，基础设施设施条件达“三通”，环境条件一般，商业繁华度一般。随着该区域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估价对象所处区域土地资产具有一定的增值空间，区域未来发展前景一般，总体评价影响估价对象的区域因素一般。
周边土地市场情况：

	地块名称
	用地性质
	区县
	建设用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容积率
	成交日期
	成交每亩价(万元/亩)
	成交楼面价(元/㎡)

	德坞片区德湖景观大道东南侧、六威高速以南
	商业/办公用地
	钟山区
	3729.7
	1864.87
	≤0.5
	2019-03-29
	135.85
	4075.34

	水城县坪寨乡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1336.1
	2004.18
	小于或等于1.5
	2018-11-23
	87.32
	873.17

	水城县蟠龙镇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120604
	180906
	小于或等于1.5
	2018-11-23
	80.15
	801.51

	水城县坪寨乡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695.97
	695.97
	小于或等于1
	2018-11-23
	91
	1365

	水城县龙场乡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15040
	22560.2
	小于或等于1.5
	2018-11-23
	48.54
	485.37

	东至规划用地边界线,南至规划用地边界线,西至规划用地边界线,北至2016-HQ-218#-2地块规划用地边界线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11023
	22046.5
	大于或等于1并且小于或等于2
	2018-11-23
	123.32
	924.87

	水城县坪寨乡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17138
	25707.2
	小于或等于1.5
	2018-11-23
	80.52
	805.22

	水城县坪寨乡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1594
	2391.03
	小于或等于1.5
	2018-11-23
	85.74
	857.37

	水城县坪寨乡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18420
	18420.3
	小于或等于1
	2018-11-23
	80.53
	1207.91

	水城县龙场乡、顺场乡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62417
	93625.4
	小于或等于1.5
	2018-11-23
	80.16
	801.6

	东至规划用地边界线,南至2016-HQ-218#-2地块规划用地边界线,西至规划用地边界线,北至红桥大道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17161
	34322.6
	大于或等于1并且小于或等于2
	2018-11-23
	123.73
	927.96

	东至凉山中路,南至规划用地边界线,西至规划用地边界线,北至凉都大道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7331.3
	14662.6
	大于或等于1并且小于或等于2
	2018-11-23
	103.76
	778.16

	水城县米箩镇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55259
	82888.8
	小于或等于1.5
	2018-11-23
	80.17
	801.67

	东至规划用地边界线,南至2016-HQ-215#-2地块规划用地边界线,西至规划用地边界线,北至红桥大道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17284
	34568.8
	大于或等于1并且小于或等于2
	2018-11-23
	87.21
	654.05

	钟山片区钟山大道以北、官厅路东侧
	商业/办公用地
	钟山区
	9191.5
	55148.8
	≤6
	2017-12-15
	435.98
	1089.96

	钟山片区钟山大道以北、官厅路西侧
	商业/办公用地
	钟山区
	18064
	18063.5
	≤1
	2017-12-15
	320.28
	4804.15

	钟山片区钟山大道以北、官厅路东侧
	商业/办公用地
	钟山区
	13427
	40282.2
	≤3
	2017-12-15
	399.93
	1999.64

	钟山片区钟山大道以北、官厅路西侧
	商业/办公用地
	钟山区
	16057
	80285.4
	≤5
	2017-12-15
	394.51
	1183.52

	水城县玉舍镇玉舍村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58999
	88498.3
	小于或等于1.5
	2017-10-20
	82.32
	823.17

	水城县玉舍镇玉舍村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59549
	89323.1
	小于或等于1.5
	2017-10-20
	82.31
	823.08

	水城县玉舍镇玉舍村、海坪村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58805
	88207.9
	小于或等于1.5
	2017-10-20
	79.24
	792.45

	水城县玉舍镇玉舍村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55670
	83504.4
	小于或等于1.5
	2017-10-20
	79.25
	792.52

	水城县玉舍镇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56865
	85298.2
	小于或等于1.5
	2017-10-20
	79.25
	792.5

	水城县玉舍镇玉舍村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75725
	113588
	小于或等于1.5
	2017-10-20
	82.29
	822.88

	水城县玉舍镇玉舍村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54636
	81954.1
	小于或等于1.5
	2017-10-20
	79.25
	792.51

	水城县玉舍镇玉舍村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60868
	91302.1
	小于或等于1.5
	2017-10-20
	79.24
	792.41

	水城县玉舍镇玉舍村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59941
	89911.8
	小于或等于1.5
	2017-10-20
	82.31
	823.13

	水城县玉舍镇玉舍村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58321
	87482
	小于或等于1.5
	2017-10-20
	82.31
	823.13

	水城县玉舍镇玉舍村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61090
	91634.8
	小于或等于1.5
	2017-10-20
	82.3
	823.04

	贵州水城经济开发区尖山街道办事处白腻村
	商业/办公用地
	水城县
	4605.8
	6908.7
	大于或等于1并且小于或等于1.5
	2017-08-02
	57.17
	571.74


二、土地闲置

评估专业人员分析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资料及相关介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查询估价对象所在行政区域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备案信息（中国土地市场网），截至估价期日，未发现估价对象在开发利用上存在受罚情形；评估专业人员执行本次估价业务的目的是仅对估价对象价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对超出执业范围的内容不予确认和发表意见。（估价对象未约定开工日期及竣工日期）

三、土地现状照片：

估价对象内外部照片
周边情况                             周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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